
應屆高三學生畢業條件檢核及缺課預警說明 

  目前高三學生可以登入「高中校務行政系統」去檢核自身已有哪些畢業條件符合或未達成。待高

三下成績結算後，未達成的項目可以再利用「補考」或「重補修＊」的機會來完成，以期能符合畢業

條件、領取畢業證書。[＊已修習未及格之科目可以「重修」；未曾修習之科目可以「補修」。] 

 

登入「高中校務行政系統」→「01 各項查詢」→「高中 108 課綱學生畢業條件檢核表」 

另外，也可選擇「缺課預警名單」查看哪些科目可能因缺課(事假+曠課)達三分之一導致該科 0 分而無

法取得學分。 

高中 108 課綱畢業條件檢核表 缺課預警名單 

  

普通班的畢業條件檢核表 體育班的畢業條件檢核表 

  

 

※若要申請重補修，請務必於本學年度完成；若未能於本學年度完成，則須申請延修。 

※一般生申請延修，至多延長兩年；身障生及特殊原因（如懷孕、分娩…等），至多延長四年。 

※未符合畢業條件者，依規定發放修業證明書或成績單!! 

※缺課、請假或德行評量問題，請洽學務處生輔組詢問。 

※畢業條件、成績評量及延修…等問題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詢問。 

 

請張貼公告 


